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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1月初，柳州市柳南区中房·柳铁新城小区6号楼开始陆续交房。不过收房时，部分业主
却发现，他们与房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明文规定16层与32层为避难区，现在却变
为商品房被售卖了。此外，合同上约定的部分物业服务价格也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引发业主质
疑。

本报讯 据《柳州晚
报》报道，80后男子覃某
在柳州市柳江区拉堡镇接连
作案13起，盗窃电动车、
摩托车和自行车。然而得手
后，他并没有像其他偷车贼
那样将车子拿去销赃换钱，
而是打算留着今后开修理厂
用。不过，这一令人啼笑皆
非的理由并不能掩饰他的罪
行。1月29日，记者从柳江
区人民法院获悉，覃某因犯
盗窃罪已于近日被该院一审
判处1年7个月有期徒刑。

据了解，今年36岁的
覃某是柳州人，只有小学文
化。2017年11月13日至
2018年6月21日期间，他先
后在柳江区拉堡镇商贸街等
地接连作案13起，累计偷
走 9辆电动车、 3辆摩托
车、1辆自行车，被盗车辆
的价值在800元至6000多元
不等，累计涉案金额达2万
余元。

然而，奇葩的是，覃某
偷得这些车子后并未销赃，
而是停放在他所居住的小区
围墙边、地下停车场等地，
并用大锁锁好。2018年6月
29日，覃某在柳江区拉堡
镇被公安机关抓获归案。破

案后，公安机关将这些被盗
车辆返还给了车主。

据覃某归案后交代，他
从公司辞职后整日无所事
事，遂有了偷车的念头。
2017年11月13日凌晨1时许，
他在拉堡镇商贸街发现一辆
电动车无人看守也没上大
锁，便靠近车子用手拍了几
下，车子没有发出警报声，
于是他就立刻将其推离现
场。第一次得手后，他胆大
起来，多次重施故伎作案。
说到偷车的目的时，他表
示，打算以后开一个电动车
修理店，到时把这些偷来的
车子放在店里充门面，让别
人认为他很会修车。

今年1月10日，柳江区法
院对该案进行了公开开庭审
理。庭上，被告人覃某自愿
认罪。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覃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多
次秘密窃取他人财物，其行
为已构成盗窃罪。鉴于其归
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全部
犯罪事实，可酌情从轻处
罚。最终，法院依法对该案
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覃某1年
7个月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5万元。

盗窃13辆车
声称要开修理厂
80后男子一审获刑1年7个月

购房合同上明确标注楼栋内设有避难区 收房时———

避难区摇身一变成了商品房

据柳铁新城6栋业主王先生介绍，今年1
月初，该小区6栋陆续交房。交房后，他发现
自己与房开签订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
原本注明16层和32层为避难区，现在这两层
却变成了商品房。

记者在王先生提供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中看到，该合同第29页确实明确注明：
该房屋所在楼栋的16层和32层有部分区域为
避难区，避难区由物业服务公司统一管理。

不过，记者采访发现，该小区部分业主

的购房合同中注明了16层和32层为避难区，
另有部分业主的购房合同中则没有避难区的
说法。

记者在6栋16层和32层走访了解到，这两
层楼与其他楼层结构一致，均为一层8户结
构，并没有所谓的“避难区”。

“为何有些业主的合同注明有避难区，
而有些业主的却没有？取消避难区是否符合
消防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安全隐患，是否
损害了业主的利益？”有业主就此提出质疑。

业主们除了对避难区有诸多疑问外，对
同一栋楼建筑垃圾清运费、停车费等物业服
务费用价格不一的问题也是质疑声不断。

业主韦女士告诉记者，在办理房子装修
交付之前，物业告诉她，她家面积110多平方
米，要按物业所公示的收费标准中的100平方
米至150平方米等级收取，需要一次性交付建
筑垃圾清运费600元/户/次，拆墙费每平方加
收50元建筑垃圾清运费。韦女士告诉记者，
物业给出的收费标准与她签订的购房合同一
致。

不过，让韦女士疑惑的是，同为6栋，有
的房子是130多平方米，同样属于100平方米
至150平方米等级，但部分业主的合同上写的
却是“按建筑面积3元/平方米一次性交纳建

筑垃圾清运费，拆墙费每平方加收15元建筑
垃圾清运费”。

韦女士称，和她面积差不多的业主按照
另外一个标准，只需缴纳近400元，而她则需
缴纳600元。同一栋楼，标准不一，这未免太
不合理了。

除了在建筑垃圾清运费上有异议外，业
主们还发现，他们合同上约定的车位租赁费
与当前物业公示的也有不同。“现在有两个
合同版本，一个地下车位租赁费为350元/月/
个，另一个版本则是300元/月/个。而物业服
务中心公示的汽车停放收费标准则统一定
为：室内停车收费350元/月/辆。”业主黄女
士质疑道，为何会有两个版本，到底该按哪
个标准执行？

就业主们提出的质疑，中房·柳铁新城售
楼部黄经理回应称，6栋住宅楼已经经相关部
门规划设计和验收。原本在设计上，6栋是没
有避难层的，这也符合当时的设计标准。“至于
有些合同里有避难区的条款，是因为当时最
早签订的部分合同是统一范本，里边有避难
区一说。后来我们发现有误予以更正，后签
的部分合同就没有避难区一说了。”

对于垃圾清运费存在不同版本的问题，
中房·柳铁新城物业相关负责人回应称，业主
们签订的合同的确有不同的建筑垃圾清运费
版本。两份不一致的收费版本主要是签订时
间不同，早期业主签订的合同是根据2014年
颁布的《关于印发<柳州市住宅小区装修垃圾
清运和IC卡出入证等收费标准>的通知》而
定；晚签的业主则是根据2016年颁布的《柳
州市物价局关于住宅小区物业服务收费管理
有关问题的通知》来制定的。两个文件的内
容有所不同，标准也就不一样了。

该负责人还称，现在小区物业公示的建

筑垃圾清运费方案即垃圾清运费用包干制，
是根据物价局2016年相关文件规定所制定
的。而根据《柳州市物业服务收费管理实施
细则》，建筑垃圾清运费属于物业服务费用
之一，所以是可以依据市场调节价来进行管
理的。物业通过在市场了解安排建筑垃圾清
运车辆和建筑垃圾处理的市价，才制定出建
筑垃圾清运费方案，而且这也是符合物价部
门规定的。“清运车辆和垃圾处理的费用比
较高，所以清运费就收得高了。但建筑垃圾
清运费并不是强制收取的。如果业主委托物
业清运垃圾，就交这个费用；如果业主不能
接受物业公示的方案，也可以自行安排车辆
进行建筑垃圾清运和后续的垃圾处理。”

对于地下车库停车费存在两个收费版本
的问题，该负责人称，这是物业公司误解了
物价部门的收费指导标准，以为车辆停放服
务费是要额外加入到停车收费当中的，所以
多加了50元服务费。目前，公示价格已经改
为300元/月/辆。

对于业主们质疑的高层住宅楼避难层问
题，记者咨询了柳州市消防部门，相关工作
人员介绍，根据消防登记的信息，中房·柳铁
新城小区6栋是2013年11月开工建设的，设计
审批是在2013年之前，当时适用的《高层民
用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45-95），只
要求建筑高度大于100米的公共建筑（如商
场、医院等），应设置避难层；而2014年出
台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GB50016-
2014），在原来基础上，增加了“建筑高度

大于100米的住宅建筑应设置避难层”这一规
定。所以，按照2013年之前的标准，高层住
宅不设计避难层并没有违反当时的相关规
定。

对于两个版本的垃圾清运费问题，柳州
市物价部门工作人员表示，柳铁新城小区制
定的建筑垃圾清运费方案是符合物价局文件
规定的。如果业主对收费方案有异议，可与
物业自主协商，或向物价部门反映，申请调解。

据《南国今报》

楼栋避难区变身商品房

物业服务费同楼不同价

房开物业均称符合规定

住宅楼不设避难层并不违规

中房·柳铁新城小区6号楼的16层和32层均没有设置避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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